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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报价方式参与完成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0 年 6 月 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公开

报价方式参与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报

价方式参与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电力交易中心”）增资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挂牌期满后，公司被确定为最终投资人之一；2020 年 7

月 2日，公司收到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甘肃电力交易中心及其他投资人签署

完成的《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公司参与本次甘肃电力

交易中心增资项目投资金额为 1,299.7029 万元，投资比例为交易完成后甘肃电

力交易中心全部股权的 9%。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

投资人，最终确认的投资人包括公司、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能

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三峡新能源金昌风电有限公司、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

限公司、甘肃华电环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0家公司。

公司与原股东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其他被确认的最终投资人、增资标的公司甘



肃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签署《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经查

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原股东和各投资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按照政府批准的章程和规则为市

场主体提供公平规范电力交易服务的专业机构，负责电力市场交易平台的建设、

使用和管理（不含权益类大宗商品及其他交易），负责甘肃省电力市场主体的入

网登记和相应管理，组织开展跨区、跨省各类电力交易，签订和管理各类电力交

易合同，提供结算依据和服务，开展甘肃省级电力市场建设和规则的研究，提供

咨询、培训等市场服务，披露和发布市场信息。 

2、甘肃电力交易中心基本情况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8号 808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希庆； 

注册资本：8,400 万元； 

相互关系：公司与甘肃电力交易中心不存在关联关系； 

产权及控制关系和实际控制人情况：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持有甘肃电力交易

中心 100%股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持有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100%股权，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甘肃电力交易中心经营情况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086.76 12,842.87 

负债总额 669.08 683.97 

净资产 8,417.68 12,158.90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444.50 1,548.00 

净利润 4.17 5.67 

4、增资前后持股比例 



公司对甘肃电力交易中心的增资方式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增资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持有甘肃电力交易中心 100%股权。增资前后

各方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100% 70%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9%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8%  

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4%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2%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 2%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 —— 1%  

三峡新能源金昌风电有限公司 —— 1% 

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 —— 1% 

甘肃华电环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 1%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1% 

5、甘肃电力交易中心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

股东权利的条款；甘肃电力交易中心非失信被执行人；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所属房

产尚未取得权属证书，在本次增资项目评估中对应评估价值为 2016.57 万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原股东（甲方）: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认购方（乙方）：乙方 1：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3：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4：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 5：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乙方 6：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 

乙方 7：三峡新能源金昌风电有限公司 

乙方 8：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9：甘肃华电环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乙方 10：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丙方）: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投资金额 

各方确认目标公司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3600 万元，由认购方按照下述约定认

缴增资： 

认购方 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股本占比 

乙方 1 1299.7029 1080 9% 

乙方 2 1155.2915 960 8% 

乙方 3 577.6458 480 4% 

乙方 4 288.8229 240 2% 

乙方 5 288.8229 240 2% 

乙方 6 144.4115 120 1% 

乙方 7 144.4115 120 1% 

乙方 8 144.4115 120 1% 

乙方 9 144.4115 120 1% 

乙方 10 144.4115 120 1% 

3、支付方式：各认购方出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各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以外的剩余增资款一次性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4、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增资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

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职权和聘任）将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召开股东会进行讨论，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改。 

5、期间损益：目标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起的经营损益由增资后的所有股东按

出资比例享有或承担，任何一方不得以期间损益向目标公司及相关方主张权利。 

6、违约条款：认购目标公司增资的主体未按本协议约定向目标公司支付认

购资金的，应当向甲方和目标公司及已足额支付认购资金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逾期 1 日支付认缴资金总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除限期缴足

认购资金外，违约方还应当向目标公司支付其认缴资金总额 30％的违约金。支

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向违约方索赔损失和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的权利。 

7、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公章即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甘肃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甘肃省电力市场交易平台的建设、使用和管理，是公

司电力业务的主要交易平台。在电力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公司参与甘肃电

力交易中心增资项目，能够系统的获取电力市场建设、规则及交易信息，有利于

各控股发电企业更加精准的开展市场电量交易，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和市场

竞争力的提升。 

六、备查文件  

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特此公告。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月 4日 


